
《东乌珠穆沁旗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政

策解读

为做好全旗森林草原火灾预防和处置工作，进一步建立

健全森林草原火灾应对工作机制，提高森林草原火灾应急处

置能力，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全旗安全生产稳

定高质量发展，东乌旗应急管理局结合实际情况修订了《东

乌珠穆沁旗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以下简称《预案》)现

解读如下：

一、指导思想

旗委和旗政府高度重视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为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全面

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坚持“预防为主、防灭结合、科学扑救、安全第

一”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方针，完善体制机制，规范组织指

挥程序，科学制定扑救措施，依法有序高效处置森林草原火

灾，确保扑救工作高效有序，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切实提高森林草原防灭火应急工作，维护东乌旗森林

草原生态系统安全稳定发展。

二、决策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森林防火条例》《草

原防火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森林

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火条例》《内

蒙古自治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内蒙古自治区森

林草原防灭火应急预案》《锡林郭勒盟森林草原防灭火应急

预案》及有关法律法规、文件等。

三、主要内容

本《预案》适用于发生在东乌珠穆沁旗行政管辖区域内

的森林草原火灾、边境森林草原火灾和对东乌珠穆沁旗构成

威胁的管辖区域外森林草原火灾的应急处置工作；《预案》

主要包括总则、主要任务、组织指挥体系、处置力量、监测

预警和信息报告、应急响应、综合保障、后期处置、附则、

附件等十个部分，主要内容组织指挥体系、处置力量、监测

预警和信息报告、应急响应、综合保障、后期处置是面对我

旗发生森林草原火灾时，提前作出有利部署和措施；目前旗

森防指办公室设在旗应急管理局。

组织指挥体系。旗森防指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全旗森

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预案》内容明确了各个成员单位的任

务分工；坚持“属地指挥、分级指挥、统一指挥、专业指挥”

原则；同时旗森防指根据工作需要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建立

专家组，对全旗森林草原火灾预防、科学组织灭火、调动使

用力量、制定灭火措施、火灾调查评估、灾害恢复等提出咨



询意见，防止森林草原火灾造成人员伤亡和尽量降低火灾造

成的财产损失。

处置力量。扑救森林草原火灾以森林消防救援队伍、消

防救援队伍和专业、半专业森林草原扑火队伍等受过专业培

训的扑火力量为主，解放军、武警部队和民兵应急分队等支

援力量为辅，社会救援力量为补充。

监测预警和信息报告。根据森林草原火险指标、火行为

特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将森林草原火险预警级别划分

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 4 个等级，红色为最高等级，具

体分级标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根据火灾信息报送有关规定

和“有火必报、边扑边报”原则，发生森林草原火灾后，各

苏木镇（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必须在 30 分钟内通

过电话或简要文字（发生时间、地点、林相、扑救情况等信

息）报至旗森防指办公室，1 小时内按照《森林草原火情报

告》的规范要求书面报告详细情况，森林草原火灾信息由旗

森防指办公室归口管理，旗森防指办公室负责按规定的时限

和程序上报。

应急响应。根据森林草原火灾发展态势和初判级别、应

急处置能力和预期影响后果，综合研判火灾态势确定本级响

应级别，按照分级响应原则，及时调整本级扑火组织指挥机

构和力量；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后，要先研判气象、地形、环

境等情况及是否威胁人员密集居住地和重要危险设施，科学



组织施救；根据火灾严重程度、火场发展态势和当地扑救情

况，旗级层面应对工作分为Ⅳ级、Ⅲ级、Ⅱ级、I 级 4 个响

应等级。

综合保障。根据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地实际情况，结合当

地地理环境，切实做好输送保障、物资保障、资金保障、通

信保障、医疗保障，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协调各个相关部门配

合森防指挥部工作，务求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提供坚实保

障。

后期处置。旗政府根据火灾等级划分标准，组织有关部

门对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原因、肇事者及受害森林草原面积和

蓄积量、人员伤亡、其他经济损失等情况进行调查和评估；

旗公安机关对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原因及时取证、深入调查，

依法查处涉火案件，打击涉火违法犯罪行为，严惩火灾肇事

者；对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不力，导致人为火灾多发频发的

苏木镇（场），由旗政府及相关部门及时约谈苏木镇（场）

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或分管领导，要求其采取措施及时整改；

做好遇难人员的善后工作，抚慰遇难者家属；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对在扑火工作中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旗森防指要及时总结、分析火灾发生原因和应汲取的经验教

训，提出整改意见，落实整改措施。

四、《预案》实施要求

东乌旗森林防灭火各成员单位要认真组织本单位防火



人员、队伍学习《预案》。一是了解《预案》的相关内容和

重要环节，并在工作中加以实践学习；二是加强森林草原火

灾预警及预防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建立完善应急队伍培

训机制，指挥部成员单位等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熟练掌握森

林草原火灾应急处置知识，增强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

救能力；三是成员单位要结合扑救森林草原火灾工作实际，

针对潜在火灾风险和区域火险特点，因地制宜，适时组织开

展森林草原火灾应急演练，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


